
代理申请上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产品名称 代理申请上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公司名称 上海道与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港路199弄2号

联系电话  13262751513

产品详情

国家对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或从事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等广
播电视节目的制作和节目版权的交易、代理交易等活动的行为，实行许可制度而办理的一项许可证。凡
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均应当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许可证》。

办理条件：

1. 公司属于全内资的企业

2. 有3名的广播电视相关专业人员，如影视剧制作，导演，导播等

3. 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其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违规记录或机构无被吊销过《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的记录

办理材料：主要是公司的基本资料，像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法人身份证，股东信息以及3名专业人
员的身份证，无外资承若书等

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应严格按照许可证核准的制作经营范围开展业务活动。

广播电视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等节目只能由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制作，其它已取得《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

第二十二条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禁止制作经营载有
下列内容的节目：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宣扬邪教、迷信的；

（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它内容的。

第二十三条  制作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理论文献电视专题片等广播电视节目，须按照广电总局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发行、播放电视剧、动画片等广播电视节目，应取得相应的发行许可。

第二十五条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不得播放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制作的和未取
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动画片。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